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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两江新区管理委员会
关于印发重庆两江新区社会力量兴办

养老机构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
渝两江管发〔2019〕22 号

各国有企业，各街道办事处，委机关各部门，各驻区机构，各直

属事业单位：

《重庆两江新区社会力量兴办养老机构管理暂行办法》已经

管委会 2019 年第 28 次办公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

真遵照执行。

重庆两江新区管理委员会

2019 年 11 月 2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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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两江新区社会力量兴办养老机构
管理暂行办法

第一条 为充分调动社会力量兴办养老机构，加强对社会力

量兴办养老机构的规范管理，不断提升机构养老服务水平，增强

辖区群众的获得感，根据《重庆市养老机构管理办法》（重庆市

人民政府令第 326 号）和《重庆市关于全面放开养老服务市场提

升养老服务质量的实施意见》（渝府办发〔2017〕162 号）等规

定，按照《重庆两江新区管理委员会关于加快推进社会养老服务

体系建设的实施意见》工作安排，结合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两江新区直接管理区域鸳鸯、人和、

天宫殿、翠云、大竹林、礼嘉、金山、康美等 8 个街道辖区范围。

第三条 本办法规定的社会力量兴办养老机构（以下简称“养

老机构”），是指由企事业单位、社会组织及公民个人兴办，在新

区依法办理注册登记和备案，为老年人提供集中居住和照料服务

的机构。

第四条 养老机构享受土地供应、财政投入、税费优惠、人

才培养和就业、融资等国家和市级扶持政策，依照有关规定执行。

第五条 对利用自有产权建设养老机构新增床位 50 张以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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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，或利用租赁产权（房屋租期 5 年及以上）建设养老机构新增

床位 20 张以上的，在给予市级建设补贴基础上，根据市级建设

补贴床位补贴标准按 1：0.5 的比例给予区级配套建设补贴奖励。

第六条 养老机构在获得市级建设补贴后 1 年内，可向社会

保障局申请区级建设补贴并提交以下材料：

（一）两江新区社会力量兴办养老机构建设补贴审批表（附

件 1）；

（二）养老机构备案回执；

（三）养老机构法定代表人（主要负责人）身份证明；

（四）市财政核定建设补贴相关文件；

（五）其他需提交的材料。

第七条 养老机构接收托底老年人或高龄失能老年人的，按

每人每月 600 元标准给予运营补贴；接收户籍在新区的其他老年

人的，按每人每月 200 元标准给予运营补贴；运营补贴不得重复

享受，自老人正式入住之日起算，不满一个月的不计补贴。

第八条 养老机构于每年 1 月、7 月，可向社会保障局申请

前半年度运营补贴并提交以下材料：

（一）两江新区社会力量兴办养老机构运营补贴审批表（附

件 2）；

（二）养老机构备案回执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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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养老机构法定代表人（主要负责人）身份证明；

（四）两江新区社会办养老机构入住老年人登记明细表（附

件 3）；

（五）入住老年人身份证明和养老服务协议；

（六）其他需提交的材料。

第九条 给予符合条件的养老机构工作人员职业资格认证奖

励。对参加社会工作员（师）、养老护理员等养老工作相关职业

资格鉴定并取得资格证书的工作人员，按职业技能鉴定费标准给

予奖励。对参加护士（师）等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并取得资格

证书的工作人员，按专业技术资格考试费标准给予奖励。

第十条 养老机构在每年 1月 31日前可申报上一年度的职业

资格认证奖励。申报时需提供以下材料：

（一）两江新区养老机构工作人员职业资格考试奖励审批表

（附件 4）；

（二）两江新区养老机构工作人员职业资格考试奖励汇总表

（附件 5）；

（三）相关工作人员身份证明及职业资格证书；

（四）相关工作人员职业技能鉴定费用发票；

（五）劳动合同或聘用合同；

（六）其他需提交的相关材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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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一条 养老机构建设补贴、运营补贴、职业资格考试认

证奖励等费用纳入新区财政预算。

第十二条 养老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取消当期运营补贴

并追回已发放的建设补贴、运营补贴：

（一）被服务对象投诉或媒体曝光并造成恶劣影响的；

（二）发生重大安全事故的；

（三）违反意识形态管理规定并造成严重影响的；

（四）存在虚假宣传推介、传销或非法集资等违法行为的。

第十三条 本办法所称托底老年人是指户籍在新区的以下老

年人：

（一）孤寡优抚老年人：按照《军人抚恤优待条例》享受国

家定期抚恤补助金的孤寡老年人；

（二）经济困难老年人：特殊困难建档家庭老年人、最低生

活保障家庭老年人、分散供养特困老年人。

本办法所称高龄失能老年人是指户籍在新区的年龄 80 周岁

及以上、按照《老年人能力评估标准》（MZ/T 039-2013）被评估

为中度失能及以上的老年人。

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重庆两江新区管理委员会负责解释。

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 2 年。《重庆两

江新区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重庆两江新区鼓励社会力量兴办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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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服务机构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渝两江管发﹝2017﹞96 号）自

本办法公布之日起废止。

附件：1.两江新区社会力量兴办养老机构建设补贴审批表

2.两江新区社会力量兴办养老机构运营补贴审批表

3.两江新区养老机构入住老年人登记明细表

4.两江新区养老机构工作人员职业资格认证奖励审

批表

5.两江新区养老机构工作人员职业资格考试奖励汇

总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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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两江新区社会力量兴办养老机构
建设补贴审批表

机构名称 登记证号

法定代表人

（主要负责人）
身份证号

机构地址 邮编

机构性质 □营利性 □非营利性

床位数（张） 运营时间
建筑面积

（平方米）

房产性质
□自有产权

□租房

租赁期

限（年）

银行账户及

账号

现收住老年人数

（人）

市级建设补

贴金额（元）

申请补贴金额

（元）

民政中心

意见
负责人： 经办人： 年 月 日

社会保障局

意见

负责人：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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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两江新区社会力量兴办养老机构
运营补贴审批表

机构名称 登记证号

法定代表人

（主要负责人）
身份证号

机构地址 邮编

机构性质 □营利性 □非营利性

设置床位（张）
收住新区老年人数

（人）

托底老年人数（人） 其他老年人数（人）

运营补贴时段

申请补贴金额（元）

银行账户及账号

民政中心

意见
负责人: 经办人： 年 月 日

社会保障局

意见
负责人：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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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两江新区养老机构入住老年人登记明细表
填报单位： 填报时间：

序

号
姓名

性

别

年

龄
户籍属地 身份证号

入住

时间
结算

期间

人员类别
补贴

标准

补贴

金额

一般

老人

托底老人

建档

困难
低保 特困

孤老

优抚

高龄

失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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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两江新区养老机构工作人员
职业资格考试认证奖励审批表

机构名称 登记证号

机构地址 邮编

奖励人数（人） 奖励金额（元）

银行账户及账号

民政中心

意见

负责人： 经办人： 年 月 日

社会保障局

意见

负责人：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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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5

两江新区养老机构工作人员职业资格考试认证奖励汇总表

填报单位： 填报时间：

序号 姓名 性别 年龄 身份证号 资格证件名称 取证时间 补贴金额（元）

合计金额（元）


